婚纱婚庆合作协议书

甲方：地址：联系人：联系电话：邮箱：

乙方：地址：联系人：联系电话：邮箱：

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诚实互信、合作共赢的原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规定，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以共同遵守。

第一条　合作内容甲方为从事高端婚纱摄影的服务提供商，乙方为从事婚庆礼仪的服务提供商；现和双方达成异业合作联盟，完成甲方客户资源的无缝对接和转化订单。风险提示：

应明确约定合作各方的权利义务，以免在项目实际经营中出现扯皮的情形。

第二条　甲乙双方的权利及责任

一、甲方权责

1、甲方在自身经营场所的划定区域内提供给乙方针对其服务特性的功能区并有乙方自行软性装饰，装饰效果需经得甲方审核通过且不得影响甲方正常营业。

2、甲方针对已有的客户数据做到无缝对接，包括纸质、电子档及现场客户资料的导流，由甲方销售人员进行前期销售铺垫及推荐。

3、甲方有权针对乙方住店工作人员进行同等于甲方员工的监督和管理，同时享有乙方住店工作人员的客户服务质量的监督和管理。

4、甲方不承担因乙方服务质量、产品质量等相关环节中产生的任何问题及责任，若乙方不能第一时间妥善解决此类问题而对甲方造成损失的，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同时扣除保证金。

5、甲方有权针对自有客户资源进行审核，一经发现乙方私自转化甲方客资形成订单的或者外泄给

第三方的，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同时扣除保证金。

二、乙方权责

1、乙方拥有对婚礼策划案和成交价的最终审核权。

2、乙方派遣住店人员需遵守甲方员工行为规范并统一服装。

3、乙方有责任在对应季节内策划婚礼标准方案及优惠措施以配合双方的营销活动。

4、乙方针对甲方销售人员转介绍提成的发放享有知情权。

5、乙方应每年不低于_______次在酒店举办婚礼秀或婚礼评鉴会。

第三条　收银结算方式、利益分配方式、及保证金

一、收银结算方式

1、乙方销售订单统一编号、定制由甲方管理发放，一式________份，甲方_______份，乙方________份，客户________份。

2、甲方收银统一收取乙方订单预付款、二销款及尾款，每月前_______个工作日双方对账并与每月___________号前结算。

二、利益分配方式

1、甲方获取乙方销售金额的____________%，（套系金额的界定：不包含婚车、喜糖、喜酒、人员类服务）。

2、乙方入驻后两个月内熟悉环境并制定接单流程，

第三个月起销售金额的百分比不得低于_______万元，若未达到销售金额百分比甲方可从乙方押金中直接扣除________万元月，合作第________年不得低于___________万元的销售金额。

3、套系金额依据统一制式的订单，但包含二销付费及客人现场临时增加付费项目。

三、保证金合同签订后________个工作日内，乙方需向甲方交纳__________万元（大写：________）保证金，保证金与合作期满后_________个工作日内退还。

第四条　知识产权及保密

一、双方使用的所有硬件、软件、程序、密码、商品名、技术、许可证、专利、商标、技术知识等皆归各方所有，另一方对此无任何权利或利益。

二、双方在本合同有效期间获知的对方的商业秘密、技术秘密等需双方保密的事项，在合同期间及合同终止后两年内不得向第三方披露或公开。

第五条　违约责任以及争议的解决

一、违约责任

1、在合作期内，双方中任一方未经其对方协商认可擅自退出该合作项目，违约方同时赔偿被侵害方的投入损失及其他合作期内应得收益（具体为：按合作之日起至产生变故时为止的被侵害方应得的收益平均值计算，违约方赔付被侵害方剩余协议期的总收益）。并且必须遵守技术、市场保密条款，两年内不得在当地使用或经营本项目的同类技术内容及客户资源。否则项目合作各方有权追究违约方的一切经济法律责任。

2、在合作期内因战争、灾害、疾病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项目合作解散或合作期满各合作方不再合作，该项目技术内容归双方所有。

3、合作方如有一方违反本协议，则其他方有权取消与违约方的合作并追究违约方的一切经济法律责任。

二、争议解决方式

凡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均提交哈尔滨仲裁委员会，按照该会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三、送达方式及送达地址条款 

合同签订人所填写的地址信息，将作为通知、信件、律师函、法院文书、仲裁文书等一切书面文件的送达地址。若该地址送达的相关文件无人签收或被拒绝签收,则文件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

双方确认的送达地址如下：

甲方地址：

邮政编码：                   收件人：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微信号：

乙方地址：

邮政编码：                   收件人：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微信号：

在不限制前款规定效力的前提下，本合同项下任何一方以预留之手机号码/微信号/电子邮件地址向另一方预留之手机号码/微信号/电子邮件地址以发送短信、彩信、微信、电子邮件等形式发送任何通知、信件、律师函、法院文书、仲裁文书之日即视为已送达。

任何一方于本合同项下预留之送达地址、接受通知之手机号码/微信号/电子邮件地址变更，应在变更后3日内书面通知对方，否则，相关文件通过上述地址/电话/电子邮箱/微信号送达后视为送达，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被送达方承担。

第六条　其他

一、其他未尽事宜经双方共同协商后作补充，补充条款同具本协议法律效力。

二、本合同有效期为________年。本合同一式_______份，双方各执________份。经双方签字并盖章后即行生效。

甲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签约日期：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签约日期：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